
一、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采购标的 数量

1
通州区5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划定、10处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
1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本项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衔接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战略部署、京津冀协同发

展国家战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各项政策法规，严格遵守文物保护法

律法规体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

制地带管理规定》《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等国家层

面和北京市层面的法规政策要求。

二、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1 项目实施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工

作内容，提交全部成果资料并经采购人验收、评审合格。

1.2 项目实施范围：北京市通州区。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2.1 合同签订生效后，中标人可向采购人提出正式的付款申请并提供等额发

票，采购人自收到付款申请和合格发票且财政资金足额到位后，向中标

人拨付合同价款的50%。

2.2 中标人按照采购人要求向采购人提交全部成果资料后，可向采购人提出

正式的付款申请并提供等额发票，采购人自收到付款申请和合格发票且

财政资金足额到位后，向中标人拨付合同价款的30%。

2.3 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的全部成果资料经采购人组织验收及评审，通过评

审后，中标人可向采购人提出正式的付款申请并提供等额发票，采购人



自收到付款申请和合格发票且财政资金足额到位后，向中标人拨付合同

价款的20%。

2.4 本项目合同款项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资金到位情况以及采购人内部审核

情况为准，因财政资金到位情况或采购人内部审核流程导致的资金拨付

延迟，不视为采购人违约，中标人不得追究采购人的违约责任。

三、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全面落实通州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为北京市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管

理工作提供支撑。本次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

带图则及文本，达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库标准，补齐文

物保护空间管控短板，推进通州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系统性保护。形成

可复制推广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公布的

经验蓝本。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3）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4）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5）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6） 其它国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上述工作依据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地方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台新政策

导致上述工作依据废止或发生修改的，按新的政策要求作为工作依据执

行。

2. 具体服务要求

2.1 服务内容

系统研究通州区15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已划定保护单位的10处文物

保护单位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为未划定保护范围的5处文物保护单位划定

保护范围。在全面整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档案、历史文献及既有测绘

成果的基础上，对15处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边研究范围开展系统的现状



勘察，为后续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科学划定提供精准的基础数据

支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北京市地方标准《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围划定指南》等技术标准，结合文物类型特点，逐处科学

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边界。

2.2 服务范围

2.2.1 本项目中所指已划定保护单位的10处文物保护单位

（1） 金代闸河遗址

（2） 紫清宫

（3） 土桥镇水兽

（4） 通州北城垣遗址

（5） 中仓仓墙遗址

（6） 永济渠故道北段（马驹桥段）、永济渠故道南段（永乐店段）

（7） 萧太后运粮河故道

（8） 通惠河故道及三座石桥

（9） 金口新河故道

（10） 静安寺

2.2.2 本项目中所指未划定保护单位的5处文物保护单位

（1） 宝光寺遗存

（2） 通永道署遗存

（3） 石像生群

（4） 程家大院

（5） 通州起义指挥部旧址

3. 成果资料要求

3.1 成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划定说明及图则、矢量数据文件等。

3.2 形式：纸质版说明及图册、电子版矢量数据文件。

3.3 工作进度安排：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要求的所有成果。各节点时间以

采购人工作中得实际要求为准。

3.4 成果验收时间、地点：最终要收成果时间不晚于2026年12月31日，验收

地点为北京市通州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3.5 成果验收标准：成果文件及资料须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法律法规、技

术标准与上位规划的要求。对照服务内容及要求完成通州区5处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划定、10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

提交经专家评审论证通过的文本和图纸成果及电子矢量数据，并根据要

求进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成果入库。

3.6 成果文件及资料的结论应完整、科学、客观、公正，报告格式应规范，

数据应准确，表达应清晰，结论应明确。

3.7 成果文件及资料的出具应保证流程合规，评审过程严谨，成果文件符合

采购人实际需要、重点掌握到位、章节齐全并满足相应的深度要求，结

论科学合理严谨准确。

4. 人员配置要求

4.1 本项目要求投标人派遣的服务团队人员不得少于3人，应至少包含项目负

责人1名，文保、建筑专业人员各1名。

4.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指定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履行期间整体工作的

统筹和协调，组织与总结服务团队的工作情况和考核评估，同时负责人

员培训规划、风险管理以及与采购人的对接等工作。

4.3 在项目履行期间内，中标人的服务团队人员不可随意更换，如因特殊原

因中标人需要更换项目服务团队人员时，则须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向采购

人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人员更换，为采购

人配置不低于同等能力及经验的服务人员，并做好交接工作。

四、 其它

1. 投标人可通过现场考察、评估、社会调研等方式对本项目内容进行了解。

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即被认为已经完全了解本项目需求，且能够在中标后

按照法律法规、招标文件等规定的需求和标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 本招标文件中所给合同条款内容应视为采购需求的组成部分，投标人应

充分阅读并响应。合同条款内容与招标文件中内容不一致时，以更优、

更有利于采购人的要求为准。

3. 中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将作为最终签订合同的一部分。采

购人有权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标准来要求中

标人执行工作。

4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并结合对本项目的理解，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如下方案：



（1） 整体服务方案

（2） 服务质量保障方案

（3） 服务团队管理方案


